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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聚焦新经济系列】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 

  有多大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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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
济形态，具体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部分内容。以相
关行业的增加值为基础测算，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
39.2万亿元，其中八成来自产业数字化。近期《求是》杂志刊
文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、快而不优，从国际比较看，
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虽居世界第二，但总规模不到美国
的一半，且占GDP比重为38.5%，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。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》提出，
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7.8%提升至10%，
而根据统计局定义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指数字产业化部分，以
其占数字经济20%的比例推算，2025年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约
占GDP的50%，进一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。 

各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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